
多方合作約定共有著作權契約 
 

立約人： 甲方： ○○○ 

         乙方： ○○○ 

         丙方： ○○○ 

         丁方： ○○○ 

 

緣簽約各方（下稱各方）同意合作創作/製作○○○著作（下稱本著作），各方為此達

成協議並約定條款如下： 

 

共有標的  

第一條  各方同意依本契約第二條約定提供己方之貢獻，合作完成本著作，且於本著

作完成後取得並享有約定比例之著作財產權；嗣後如有利用本著作之收益，

均依所持有之著作財產權比例分配之。 

工作及著作權比例  

第二條 各方就本著作之工作分配及本著作財產權之共有比例約定如下： 

一、 本著作由各方合作製作，各方應負責完成之工作分配，依本契約【附件一】

之工作分配表執行；該分配表未盡之處，各方得另以附約約定之。各方執行

其工作所需之成本與費用，應自行負擔。 

二、 本著作依本契約約定完成後，其著作財產權由各方共同擁有，各方享有之應

有部分比例，依本契約【附件二】「著作財產權持有比例表」所示。 

著作權利用及著作人名義 

第三條 對於本著作之利用，各方同意如下（請勾選）： 

□ 由○方對外首次公開發表並專屬利用本著作（包括得專屬行使著作權法所定

全部著作財產權），專屬期間：自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起至民國○○年

○○月○○日止。 

專屬期間內，○方利用本著作所得之收益，應依本契約第八至十一條約定分

配及結算。 

專屬期間內，○方保證每一年度內利用本著作所得之利用收益總額（即如本

合約第八條所定，為利用收入扣除利用所支出成本後之金額）不少於新台幣

______元。若○方在專屬期間任一年度內之利用收益總額少於上述金額，任

一方均得以書面通知各方終止○方之專屬利用權，除各方另有約定外，自任

一方為前述之終止通知後，應自動回復各方均得利用及授權本著作，所得收

益應依本契約第八至十一條約定分配及結算。 

專屬期間屆滿後，除各方另有約定外，應自動回復各方均得利用及授權本著

作，所得收益應依本契約第八至十一條約定分配及結算。 

□ 各方均得利用及授權本著作，並得因前述各自之利用而首次公開發表本著



作。各方利用或授權本著作所得收益，應依本契約第八至十一條約定分配及

結算。 

第四條  任一方依前條約定利用本著作（無論勾選前條何項），如擬授權第三人利用

時，應遵守下列約定： 

一、 將擬授權之對象、範圍、地域及期間等事項以書面事先通知其他各方，以避

免授權發生衝突，且擬授權之期間不得超過○年。 

二、 如未另取得各方之同意，任一方均不得對第三人為專屬或獨家之授權。 

第五條 任一方依第三條或前條約定利用本著作時，如擬對本著作進行改作，應於事

先告知其他各方，□並應取得□但無須取得（請勾選）其他各方之書面同

意。利用方因利用改作物（衍生著作）、授權第三人改作或利用改作物所得

之收益，亦應比照第八至十一條規定分配及結算。 

第六條 各方約定本著作對外發表時應以○○○名稱為著作人。但各方依本契約約定

利用本著作時，得因利用之實際需求而變更本著作之內容、形式或名目，其

他各方並無異議且不向該利用方（包括利用方之繼受人或被授權人）行使著

作人格權。 

第七條 各方如約定均得各自利用或授權本著作時，須於本著作首次發行後，各方始

得將本著作列入各自之作品集。但應依前條約定註明著作人名稱，且該作品

集如因發行、銷售或授權他人所得之收益，亦應按利用部分所佔該作品集篇

幅比例、比照第八至十一條規定分配及結算。 

收益之結算分配  

第八條 本著作利用所得之收益（下稱利用收益），為該利用收入扣除利用所支出之

成本。 

第九條  各方對於利用收益之分配比例，如下（請勾選）： 

□ 依各方著作財產權持有比例（如本契約【附件二】所示）分配。 

 □ 按甲方 ____%、乙方 ____%、丙方 ____%、丁方 ____%之比例分配。 

利用收益應每 □半年 □一年（請勾選）按期結算支付一次。各利用方均應

以每年○○月○○日為結算日，結算該期各方應受分配之利益，並於該結算日

○日後向其他各方提出詳細之利用收益結算報表。 

第十條 利用方依前條結算時，應以□匯款□開立○日內到期之支票□現金（請勾

選）向其他各方支付其應受分配之利益。如以匯款支付，應匯至本契約【附

件三】所示之各方銀行帳戶。支付費用（如匯款手續費、郵費等）由支付方

負擔。 

第十一條 若任一方就上述結算報表有疑慮，得以書面通知利用方應提出與各該交易

有關之正式文件及單據（包括但不限於：相關契約、發票、收據或其他足資

證明之資料）；於必要時，並得要求利用方於○日內安排日期及時間以進行

財務查核。 

保證與免責聲明  

第十二條  各方各自保證其所負責完成之本著作工作確為獨立創作之作品，其內容無



涉及毀謗、抄襲等侵害他人著作權、肖像/隱私/名譽權或其他權利之違法或

侵權情事；否則可歸責之該方應承擔一切相關之民刑事法律責任。如利用方

依本契約約定利用本著作而蒙受任何損害（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、訴訟費、

和解金），並得向可歸責之該方請求損害賠償。 

第十三條  本著作之內容，如涉及著作權以外之包括專利、商標或其他智慧財產權

利，不在本合約規範內，各方應另行協商議定其相關權利義務。 

第十四條  利用方如因改作或自行變更本著作之內容/形式/名目而發生任何法律爭

議，無論各方同意與否，均應由該改作或變更者自行承擔一切相關之法律責

任，利用方以外之其他各方均不因此承擔任何責任。 

保密約定  

第十五條  各方同意，於本著作依本契約之約定首次公開發表前，各方均應負有保密

義務，不得公開本著作之內容。 

違約改正及契約終止  

第十六條 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，任一方如違反本契約之約定，其他各方之任一方均

得以書面訂定合理期限催告違約方改正。該違約方應於期限內改正，倘無法

改正或逾期未改正時，該催告方得以書面通知各方終止本契約。 

第十七條  除前條約定外，任一方若欲提前終止本契約，應於○日前以書面通知其他

各方，並取得其他各方書面同意後始生效力。 

第十八條  本契約終止後，各方就本著作之共有著作權比例不受影響，但終止後有關

本著作之利用各方應依著作權法第19條及第40條之1規定辦理。 

違約罰則  

第十九條  任一方如違反本契約之約定，其他各方有權視其違約之情況向該違約方請

求最高新台幣○○元整之懲罰性違約金。且如因此導致其他各方發生損害，

其他各方並有權向該違約方請求賠償其損害。 

其他  

第二十條  因本契約所生爭執，各方同意本於誠信原則協商解決；若無法協商而涉

訟，將以台灣____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並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

法。 

第二十一條  依本契約提出結算報表等資料以及進行相關之書面通知，除各方另有約

定外，均應按本契約所記載立約人之通訊地址為準。任一方就本契約所載通

訊地址如有變更時，應盡速通知其他各方；如怠為變更地址通知或其他情事

導致本契約相關資料或通知無法送達或遭拒收時，將以向本契約所載原通訊

地址寄出該資料或通知時，視為已為合法提供或通知。 

第二十二條  本契約所有附件均構成本契約之一部分而有拘束力。 

第二十三條  本契約壹式○份，自各方簽約日起生效，並由各方各執壹份為憑。 

    

立約人：    

甲    方：  



戶籍地址：  

連絡電話：  

手機號碼：  

電子郵件：  

通訊地址：  

    

乙    方：    

戶籍地址：  

連絡電話：  

手機號碼：  

電子郵件：  

通訊地址：  

    

丙    方：  

登記地址：  

統一編號：    

代 表 人：    

通訊地址：  

連絡電話：  

    

丁    方：    

登記地址：  

統一編號：    

代 表 人：    

通訊地址：  

連絡電話：    

   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



【附件一】工作分配表 

請依實際工作分配制表 

 

甲方：  

 

 

乙方：  

 

 

丙方：  

 

 

丁方：  

 

 

 

 

 



【附件二】著作財產權持有比例表 

 

 持有著作財產權比例 備註 

甲方：○○○ OO%  

乙方：○○○ OO%  

丙方：○○○ OO%  

丁方：○○○ OO%  

 

 



【附件三】銀行帳號資料 

 

各方之收款銀行（均含銀行、戶名及帳號）： 

甲方：   銀行○○○○ 

戶名○○○○ 

帳號○○○○ 

 

乙方：   銀行○○○○ 

戶名○○○○ 

帳號○○○○ 

 

丙方：   銀行○○○○ 

戶名○○○○ 

帳號○○○○ 

 

丁方：   銀行○○○○ 

戶名○○○○ 

帳號○○○○ 

 

(僅限台灣地區營業之金融機構/分行) 

 


